资产交易合同（样本）

本合同双方当事人：
[bookmark: _Hlk47293297]出让方（以下简称甲方）：杭州上城区科技经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莫干山路1418-40号3层
法定代表人：郎小华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地址：
[bookmark: _GoBack]法定代表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甲、乙双方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向乙方转让其拥有的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莫干山路1418-50号2幢7层、8层、9层、10层和3幢2层、3层工业房产相关事宜达成一致，签订本资产交易合同（以下称“本合同”）如下：

第一条 资产转让标的
1.1本合同转让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莫干山路1418-50号2幢7层、8层、9层、10层和3幢2层、3层工业房产。
工业房产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莫干山路1418-50号2幢7层、8层、9层、10层和3幢2层、3层，不动产权证编号依次为浙（2017）余杭区不动产权第0206963号、0206948号、0206933号、0206946号、0206932号、0206968号，证载土地使用权面积/房屋建筑面积为169.90平方米/1544.31平方米、169.90平方米/1544.31平方米、169.90平方米/1544.31平方米、169.90平方米/1544.31平方米、134.10平方米/1492.67平方米、134.10平方米/1492.67平方米，证载权利性质均为出让/其他，用途均为工业用地/非住宅，使用期限均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061年9月4日止，证载的权利人为杭州上城区科技经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详见附件1权证清单），不动产信息以《不动产权证书》为准。上述工业房产，作为一个标的整体转让。
本次工业房产质量、面积、坐落、四至等以现场实际为准。
1.2转让标的目前已出租，甲方与承租人杭州华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租人”）已签订了《租房合同》，租赁期限详见附件1权证清单，具体以甲方提供的《租房合同》为准。

第二条 转让价款及支付
2.1转让价格（即“成交价款”）
甲方将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以¥      元（大写：人民币           元）转让给乙方。（其中：2幢7层工业房产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元整，小写 ：¥           ；2幢8层工业房产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元整，小写 ：¥           ；2幢9层工业房产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元整，小写 ：¥           ；2幢10层工业房产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元整，小写 ：¥           ）。3幢2层工业房产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元整，小写 ：¥           ）。3幢3层工业房产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元整，小写 ：¥           ）。
2.2支付方式
乙方应在《成交通知书》、本合同签订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杭交所指定账户支付交易服务费¥      和成交价款¥      等交易资金（本合同签署当日，其交纳的交易保证金依次冲抵交易服务费，多余部分（若有）转为履约保证金，待应支付的剩余款项全部到账后，履约保证金再转为交易价款的一部分）。若乙方需要委托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简称“企交中心”）或企交中心指定的第三方办理权证过户手续的，企交中心或企交中心指定的第三方可提供有偿的权证过户服务，同时乙方还应自《成交通知书》、本合同签署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预付成交价4%款项作为办理权证过户手续的税、费（多退少补）。
2.3乙方应将上述款项支付至杭交所指定结算账户（户名：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开户行：杭州银行市民中心支行；账号：                       ）。
第三条 转让标的交割事项
3.1本次转让标的的交付，在甲方和乙方之间进行，由甲方负责。乙方按时足额付清成交价款和交易服务费等交易资金，并在成交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注册地及税务关系迁移完成后，方可要求与甲方办理转让标的的交接手续：
房地产权证的移交及过户手续办理：由甲方将不动产权证原件移交给乙方即视为房地产权证移交完毕。乙方应自移交之日起2个月内在甲方的协助下办理完毕房地产权证的变更登记手续，逾期办理引起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房产面积、土地面积均以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实际办理的证载面积为准）。若乙方需委托办理房地产权证过户手续的，企交中心可提供有偿办证服务。
在办理房地产权证过户手续过程中所涉及买卖双方应缴纳的税、费，按国家有关规定由甲方与乙方各自承担。
3.2实物移交：若乙方为承租人的，则乙方付清全部成交价款和交易服务费后，即视为移交完毕。
若乙方为承租人外的其他意向受让方的，乙方付清全部成交价款和交易服务费并在成交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注册地及税务关系迁移完成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协助乙方和承租人办理原租赁关系的变更手续，乙方成交价款和交易服务费付清日（含）前的租金由甲方收取；乙方成交价款和交易服务费付清日（不含）后的租金由乙方收取，若甲方已预收租金的，甲方与乙方按实际结算，多退少补；出租人为乙方，租赁关系变更完成即视为甲方向乙方完成了转让标的的移交手续。乙方未于上述五个工作日内完成租赁关系变更手续的，视为租赁关系已变更完成。

第四条 甲方的声明与保证
4.1甲方对本合同下的转让标的拥有合法、有效和完整的处分权；
4.2为签订本合同之目的向乙方及杭交所提交的各项证明文件及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甲方对所提供材料与转让标的真实情况的一致性负责，并承担因隐瞒、虚报所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4.3签订本合同所需的包括但不限于授权、审批、公司内部决策等在内的一切手续均已合法有效取得，本合同成立和转让的前提条件均已满足；
4.4转让标的未设置任何可能影响转让的担保或限制，或就转让标的上设置的可能影响转让的任何担保或限制，甲方已取得有关权利人的同意或认可。

第五条 乙方的声明与保证
5.1乙方受让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不违背中国境内的产业政策；
5.2为签订本合同之目的向甲方及杭交所提交的各项证明文件及资料均为真实、完整的；
5.3签订本合同所需的包括但不限于授权、审批、公司内部决策等在内的一切批准手续均已合法有效取得，本合同成立和受让的前提条件均已满足。

第六条   甲方关于本次公开交易的特别事项说明及乙方需承诺的事项：
[bookmark: _Hlk115381872]6.1乙方在本转让标的内的经营项目须符合杭州钱塘智慧城规划用地分类与产业导向，且须根据经杭州钱塘智慧城管委会确认的产业导向经营。标的房屋不得挪作其他任何用途，也不得擅自转租（必须经杭州钱塘智慧城管委会同意后方可转租）、出卖，如出现上述情形，甲方有权以市场价格90%的价款回购该工业厂房（市场价格由甲方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鉴定，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如此时乙方拒绝将该工业厂房以上述价格出卖给甲方，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成交价款20%的违约金。
6.2乙方承诺在成交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法人注册地迁至杭州钱塘智慧城，税务关系迁至上城区，甲方予以协助。完成产权过户后，乙方不得以任何原因将企业主要经营地点、法人注册地址迁出杭州钱塘智慧城或将税务关系迁出上城区，否则甲方有权以市场价格90%的价款回购该工业厂房（市场价格由甲方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鉴定，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如此时乙方拒绝将该工业厂房以上述价格出卖给甲方，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成交价款20%的违约金。乙方如需转让房屋产权，在同等条件下，甲方有优先受让权，并且甲方具有对第三方受让人的资格审查和认定权。
6.3转让标的租赁尚未到期，租赁期内的水电、能耗等费用的支付以租房合同约定为准，由乙方与承租人处理。
6.4本次交易仅为转让标的本身，不动产信息以甲方提供《不动产权证书》为准；转让标的如有需维修的情况，由乙方自理，甲方不承担任何费用和责任。
6.5在办理房产权证变更登记手续时，有关职能部门要求提供文本合同的，应按照相关规定签订文本合同，但双方签订的该等文本合同仅作为办理登记手续之用，不作为双方的实际履行依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均以本合同为准。
6.6乙方应自行了解其是否完全符合国家及转让标的所在地规定的购房条件，若因乙方原因造成所受让房屋无法过户，乙方所缴纳的购房款损失及其他经济损失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及企交中心无关，乙方已付交易保证金（成交后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和交易服务费）不予返还。
6.7根据甲方与承租人签订的《租房合同》，本次转让标的甲方已出租给承租人。本次交易成交后，若承租人未竞得转让标的的，乙方须无条件继续履行甲方与承租人签订的《租房合同》直至租赁期满。
6.8乙方应在落实具体生产项目前做好环保、消防、卫生等相关职能部门的审批验收工作，若违规使用遭到职能部门查处，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乙方在标准厂房内组织生产经营须遵纪守法，恪守管理制度，照章纳税，按时交付各项规定费用。乙方违反园区管理制度，经杭州钱塘智慧城多次提醒仍不整改的，杭州钱塘智慧城管委会有权依据园区的有关规定对乙方进行监管。
6.9乙方对标准厂房的装修与施工必须征求杭州钱塘智慧城管委会意见，经杭州钱塘智慧城管委会认可，并经有关职能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实施。
6.10本次交易成交后，按照甲方的要求，杭交所在收到乙方支付的款项后在甲方要求的时间内将已收款项划转至甲方指定账户。甲方和乙方对转让标的交付有异议的，由双方自行解决，企交中心和杭交所不承担责任。

第7条 违约责任
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支付成交价款、交易服务费的，每天支付按逾期额千分之一计算的逾期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10个工作日的，视乙方根本违约，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若已签订）等文件，且不再返还乙方已付的履约保证金和交易服务费并有权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履约保证金归甲方所有。交易保证金不足以弥补甲方、企交中心、杭交所损失的，利益受损方有权向乙方进行追偿。

第八条 管辖及争议解决方式
8.1本合同及产权交易中的行为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8.2有关本合同的解释或履行，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依法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起诉。

第九条 合同的生效
9.1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第十条 其他
10.1甲、乙双方对本合同内容的变更或补充应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并作为本合同的附件。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10.2双方在本次资产转让中提交的资料、签署的文件等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0.3本合同一式捌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杭交所和企交中心各执壹份，其余用于办理转让标的的变更、登记使用。各方所执合同均具有同等效力。
（以下无正文）

附件1：权证清单



（本页为签署页）



甲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签约地点：
                                         签约时间：2022年   月  日






附件1：权证清单

	建筑物名称
	不动产权证号
	[bookmark: _Hlk46687351]房屋建筑面积（m2）
	[bookmark: _Hlk46687341]土地使用权面积（m2）
	房屋状态
	租房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

	莫干山路1418-50号2幢7层
	[bookmark: _Hlk46687257]浙（2017）余杭区不动产权第0206963号
	[bookmark: _Hlk46687378]1544.31
	[bookmark: _Hlk46687367]169.90
	出租
	2022年5月21日至2025年5月20日止

	莫干山路1418-50号2幢8层
	浙（2017）余杭区不动产权第0206948号
	1544.31
	169.90
	出租
	2020年4月30日至2025年5月29日止

	莫干山路1418-50号2幢9层
	浙（2017）余杭区不动产权第0206933号
	[bookmark: _Hlk46687408]1544.31
	[bookmark: _Hlk46687401]169.90
	出租
	

	莫干山路1418-50号2幢10层
	浙（2017）余杭区不动产权第0206946号
	1544.31
	169.90
	出租
	

	莫干山路1418-50号3幢2层
	浙（2017）余杭区不动产权第0206932号
	1492.67
	134.10
	出租
	2022年4月30日至2025年4月29日止

	莫干山路1418-50号3幢3层
	浙（2017）余杭区不动产权第0206968号
	1492.67
	134.10
	出租
	

	合计
	9162.58
	947.80
	
	

	备注
	1、不动产权证证载权利人为杭州上城区科技经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权利性质均为出让/其他，用途均为工业用地/非住宅，使用期限均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061年9月4日止。不动产信息以《不动产权证书》为准。
2、本次工业房产质量、面积、坐落、四至等以现场实际为准。
3、上述标的目前已出租，甲方与承租人已签订了《租房合同》，具体以甲方提供的《租房合同》为准。
4、转让标的中各层房产的成交价格按照对应各项资产评估值占总资产评估值的权重比例进行分配。




